正本或副本

安庆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EPC
（标段一）临时设施材料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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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名称：                                       

响应人名称：                             （盖 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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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致：                         (采购人名称）
1、 根据贵方比选公告，我方自愿决定参加贵方组织的 安庆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EPC（标段一）临时设施材料采购项目的比选活动。
2、我方充分了解并完全响应比选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的货物及服务，我方愿以本次投标文件的报价完成本次招标内容。
3、我方根据本次比选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并保证于甲方（采购人）要求的日期内完成项目的服务，并通过甲方（采购人）验收。
4、 质量承诺： 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
5、如果我方中标，我们将按照规定，及时签定合同，如违约，贵方有权中止我方合同，并选择其他单位中标。
6、我方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报价的比选。
7、我方同意比选文件规定的付款方式、服务（或供货）期限。
9、我方愿意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比选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准确的。



响应人：                           （盖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76584438][bookmark: _Toc54941350]


[bookmark: _Toc19435]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响应人名称：                      
类型：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响应人：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本人      系            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补充、修改、撤回             （项目名称）响应文件、签署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bookmark: _Hlt55793455][bookmark: _Hlt55793329]

响应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或签字）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                             （盖章或签字）
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报 价 表
	
	序号
	材料
名称
	型号
规格
	单位
	暂估
数量
	单价报价（不含税价）
	税率
（%）
	备注

	1
	碎石
	5-10cm
	吨
	1500
	大写：
	
	

	
	
	
	
	
	小写：
	
	

	2
	石渣
	10-30cm
	吨
	7200
	大写：
	
	

	
	
	
	
	
	小写：
	
	

	3
	水稳
	[bookmark: _GoBack]5%
	吨
	8000
	大写：
	
	

	
	
	
	
	
	小写：
	
	


备注：
1、以上材料数量为暂估数量，招标人不保证按以上数量足额采购，最终按实际到场数量结算，且单价不作任何调整。
2、 响应人根据自身情况可以对以上三项全部报价，也可以就其中的一项或两项进行报价。
3、招标人将对所有响应人的单项报价进行比选，选取各单项报价中的最低报价单位作为该项采购的中标人，招标人不保证中标响应人同时多项材料中标。 
4、招标人将按响应人的不含税单价进行比选评定，最终中标人的签约合同单价=不含税单价*（1+中标人所报税率）。         


响应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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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诚信投标承诺书 

本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诺：
一、将遵循公开、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参加   安庆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EPC（标段一）临时设施材料采购    的投标；
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三、不出借、转让资质证书，不让他人挂靠投标，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四、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的合法权益；  
五、不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六、严格遵守开标现场纪律，服从监管人员管理；  
七、保证中标后不转包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及招标人的要求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本次招标范围内的所有工作，不与本项目有利益的第三方串通损害招标人的利益；
八、保证中标之后，我方保证委派投标时承诺的人员负责本项目，如有违反，同意接受建设单位违约处罚；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合格的服务，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复；
九、保证企业及所属相关人员无不符合参加此项目投标的情形。否则，我公司愿意接受招标人、相关监督部门作出的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投标（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实施不良行为记录、限制投标、公开曝光及相关的行政处理、处罚；
十、如在投标过程、评标结果公示期间发生投诉行为，保证按照《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投诉处理暂行办法》要求进行。投诉内容符合要求，投诉材料加盖企业公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并附有关身份证明。不恶意投诉，对本公司提供的投诉线索的真实性负责，否则愿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
以上内容我已仔细阅读，本公司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自愿承担招标文件确定的责任和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关行政部门给予的处理和处罚。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响应人（公章）：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五、相关证明文件

响应人根据要求自行提供。

